
 轮台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公告表

县（市、区）： 轮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            公告日期：2021年6月17日

补贴政策 
名称

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

补贴标准

2021年5月1日以前标准：1、伤残人员：（一
至十级96970／人／年—10780／人／年）；
2、“三属”人员：（30780／人／年、26440
／人／年、24870／人／年）；
3、“三红”人员：（67240／人／年、67240
／人／年、30340／人／年）；
4、回乡务农抗战老战士和在乡老复员军人:
（23400／人／年、19020／人／年）；
5、带病回乡退役伍军人、“两参”人员：
（9000／人／年、9600／人／年）；
6、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:
（540×服役年数﹢12420／人／年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：元/年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1年5月1日以后提高标准：
1、回乡务农抗战老战士和在乡老复员军人:每
人每月增加100元；
2、带病回乡退役伍军人、“两参”人员：每
人每月增加60元；
3、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:
每人每月增加60元。     

补贴次数 每月一次
补贴方式
（现金/银行

卡）

银行卡

经管部门
主要负责
人及联系

方式

轮台县财政局

局长姓名 马宝海 联系方式 4690050

经办人员
姓名

苏巴提·
阿扎提

联系方式 4691791

轮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局长姓名 李忠平 联系方式 13579029988

经办人姓
名

张磊 联系方式 13139851678

轮台县农商银行

行长姓名 崔新荣 联系方式 18909965233

经办人姓
名

魏金强 联系方式 13031258855


